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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大葉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辦法第八條，訂定大葉大學教職員工宿舍住宿收費要點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教職員工宿舍的收費項目，包含住宿費及電費等。 

三、本要點之住宿，分為短期和長期住宿，收費標準如下: 

住宿天數於十日內(含十日)為短期; 住宿逾十一日以上，為長期住宿。 

四、住宿及電費收費標準與流程如下： 

(一)短期住宿： 

1.業勤學舍三樓：每間每宿住宿費新臺幣(以下同)三百元整，由環境管理組計算費用後

開立收據，住宿者至財物管理組繳費後，即可至環境管理組領取鑰匙。 

2.實習旅館六樓：住宿費依大葉大學餐旅管理學系實習旅館辦法收費，由餐旅管理學系

計算費用後開立收據，住宿者至財物管理組繳費後，至餐旅管理學系領取鑰匙。 

 (二)長期住宿： 

1.業勤學舍三樓：每間每月住宿費四千元整，由環境管理組製作住宿費扣款資料，陳總

務長核准後，送交財物管理組辦理;電費由住宿者向宿舍管理員領用儲值卡後自行儲值

支付。 

2.實習旅館六樓：住宿費依大葉大學餐旅管理學系實習旅館辦法收費，由餐旅管理學系

製作住宿費(含電費)扣款資料，陳核直屬主管核准後，送交財物管理組辦理。 

五、本校公務宿舍使用規定如下: 

(一)公務宿舍係指觀光餐旅大樓六樓M601及M602號房。 

 (二)得申請本校公務宿舍者為校長、副校長或董事長，免收住宿相關費用。 

六、凡本校辦理活動邀請貴賓、兼任教師、家長及校友等，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住宿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